
           

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25)苏 0613破申 28号 

    申请人:启东市奥旺建材经营部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2320681MA1XE3M70T,地址南通市启东市汇龙镇建设中路

303-6。

经营者:施海兵,男,1975生6月7日生,汉族,住南通市启

东市汇龙镇汇龙村一组13号。

    被申请人:南通皕霖威新材料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91320684MA7K3EJU9E,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解放东

路农贸城G-14号。

    法定代表人:黄健。

2024年11月7日,申请人启东市奥旺建材经营部以被申

请人南通皕霖威新材料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将被申请人南通皕霖

威新材料有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2025年4月14日，本院决

定将被申请人南通皕霖威新材料有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本

院因采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被申请人送达破产申请书、通

知书等材料，遂于2025年5月6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

息网上发布公告向被申请人南通皕霖威新材料有限公司送达

破产申请书、通知书等材料，被申请人南通皕霖威新材料有

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就该申请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完



毕。

本院查明:被申请人南通皕霖威新材料有限公司系于

2022年3月25日在南通市海门区行政审批局登记设立，住所

地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解放东路农贸城G-14号，注册资本

500万（元）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），法定代表人黄健。被申请人南通皕霖威新材料有限公

司因未履行本院（2023）苏0613民初285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

的义务,申请人启东市奥旺建材经营部即向本院申请执行,

本院于2024年5月14日立案执行，案号（2024)苏0613执2820

号。执行中查明，未发现被申请人南通皕霖威新材料有限公

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南通皕霖威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在本

区行政审批局注册登记，且其住所地在本院辖区内，根据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

一条的规定，本院依法对其破产案件有管辖权。被申请人的

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属于企业

法人，其破产主体适格。申请人启东市奥旺建材经营部对被

申请人的债权经诉讼程序确认，其债权人主体适格。被申请

人经法院执行程序未能清偿申请人的全部债务，故本院认为

被申请人已经具备破产原因。申请人启东市奥旺建材经营部

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

应予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

第一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二条、第六条第一款、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



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启东市奥旺建材经营部对被申请人南通皕霖

威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      庄玉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助理        王钰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      杨晓燕

 


